[image: image1.jpg]AMTBILE )




苏工办〔2009〕57号

关于组织劳模、先进参观交流活动的通知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联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，有关局（公司）工会、直属单位工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省总工会决定今年将组织部分劳模、先进开展参观交流活动，这是建立劳模荣誉激励机制，保持劳模先进性的重要措施，体现了党和政府、工会组织对广大劳模、先进工作者的关心爱护，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精心安排。根据省总分配的名额，现将组织劳模、先进参观交流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对象：历届劳模、先进工作者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（具体名额分配见附表）。

二、线路：台湾双飞七晚八天（省总报价8900元，已含各项杂费）。出行时间定于11月上、中旬。

三、经费：根据省政府办公厅苏政办发[2000]71号文件
规定，费用由劳模、先进所在单位按奖励旅游的办法解决。

四、具体办法：省总工会统一组团，由省总职工国际旅
行社代办相关手续，苏州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负责汇总审核和联系联络。

五、报名时间：请各单位在10月15日前将《苏州市劳模先进参观交流活动登记表》报市总生产部（电话/传真：65245013），汇总后统一报省总。

附件：
1.《苏州市劳模先进参观交流活动名额分配表》

2.《苏州市劳模先进参观交流活动登记表》

苏 州 市 总 工 会

2009年9月18日

附件一:

苏州市劳模、先进参观交流活动
名额分配表
	地区/系统
	名额分配
	地区/系统
	名额分配

	张家港市
	10
	水务系统
	2

	常熟市
	10
	农林系统
	2

	昆山市
	10
	园林绿化系统
	2

	太仓市
	10
	贸易系统
	2

	吴江市
	10
	供电系统
	2

	吴中区
	8
	电信系统
	2

	相城区
	8
	邮政系统
	2

	高新区
	5
	金融系统
	5

	工业园区
	5
	教育系统
	5

	平江区
	4
	卫生系统
	5

	金阊区
	4
	文广系统
	5

	沧浪区
	4
	市级机关
	10

	建设系统
	3
	创元投资
	4

	交通系统
	3
	部省直属
	8

	
	
	总计
	150


注：名额可根据各单位的实际情况调整，以上报的登记表为准，以上没有列入的行业/单位，请直接报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。

附件二:

苏州市劳模先进参观交流活动登记表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   月   日

	姓名
	性别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荣誉称号
	身份证号码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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